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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風氣及科技競爭力，而提案修正會計法。 

2.政府機關採購案外聘評選委員 

監察院 102 年 6 月 14 日就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爆發貪瀆乙案調查

報報，報報報報報報立報報報報，報報報報公報，報報報公報員報 報報報程報，報

因內政部遴選為購案「外聘委員」辦理廠商評選工作，竟報法院認為依政府採購法報

予公權力，從事公共事報，當屬「報權公報員」，依貪污罪判刑定獻，因報報投訴判

決違法，監察院調查後認為：依據報報法規定，報報有服報社會，促進報家發展之宗

旨，而報報報師參與服報社會工作，事所恆有，不能因此轉變為公報員；再者，外聘

委員係政府機關藉重其專業能力，縱使雙方有輔佐與合作關係，或機關將部分事報交

由人民協助處理，但報報報權人民可對外為行政處分，仍不屬「從事於公共事報」，

不能認為「報權公報員」。報以此項法律見解具重要性，為保障人權，特請法報部轉

請檢察總長研酌提起非常上訴平反。 

三報綜上，俱見現行刑法第十條第二項公報員定義，委實有欠明確，有再行檢討修正之必要，

俾期懲治貪污，得與保障人權，及促進我報報術研究發展與提升科技競爭力，兼籌報顧。 

（二十）本院葉委員津鈴，為二代健保是經過主管機關十幾年研修所提

出方案，但 100 年修法時，捨棄家戶所得制改採補充保費，若

102 年開始實施，105 年就要調漲保費費率，財務收支只能維持

三年平衡，二代健保的修法動作根本是政治詐欺，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報人口老化及平均壽報延長都會增加健保費用支報，在健保支報成長率高於收入成長率，入

不敷報報必然。但報台灣健保支報成長來自於「看病多報拿藥多報檢查多」的醫療浪費和

藥價黑洞，衛生福利部要改善健保財報狀況，不能只報一味調漲費率，必須改善這些浪費

的弊端。 

二報1996 年健保局醫療支報 2284 億，2011 年健保局醫療支報 4634 億 15 年來成長 102%；但家

庭自付醫療費用 1996 年為 1120 億，2011 年成長自 3304 億，15 年來成長率 195%。顯見健

保在採取總額給付限制後，民眾部分負報增加更多，造成報濟弱勢族群，可能無法負報自

付額而報排除就醫機會，衛生福利部在改善健保財報結構時，也要加強對弱勢照顧。 

三報二代健保報報過主管機關十幾年研修所提報方案，但 100 年修法時，捨棄家戶所得制改採

補充保費，若 102 年開始實施，105 年就要調漲保費費率，財報收支只能維持三年平衡，二

代健保的修法動作根本報政治詐欺。然為全民健保永續報營及財報健全，行政院應提早因

應報提報改進方案。 

（二十一）本院葉委員津鈴，為院會於去年十一月決議，要求行政院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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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六個月內提出具體方案，籌設「台灣國貨館」，惟經過十

個月後，目前仍無進度。檢視經濟部所建議之可能處所，以

世貿三館最為適當，因南港展覽館即將落成，外貿協會的相

關展覽將遷至南港，惟外貿協會以 104 年展期已定，釋出時

間最快在 105 年，然經了解 104 年展期於十一月才開始辦理

登記，為使台灣國貨館能早日設立上路，爰要求行政院責成

所屬機關，暫緩辦理世貿三館 104 年的展期登記，以配合台

灣國貨館之籌設期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鑒於自台灣與中國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中國以廉價、低劣產品甚至是

以偽標成台灣製產品，透過直接或間接以第三國方式進口搶佔台灣市場，使得台灣本土傳

統產業受到相當大的衝擊。為提升台灣製造業之形象並增加就業率，更將傳統產業製造之

優良產品推向全世界，讓「台灣製造」驕傲行銷全世界，去 101 年 11 月院會決議要求行政

院應於六個月內提出具體方案，籌設「台灣國貨館」。 

二、惟經過十個月後，台灣國貨館，仍無進度，連場地都沒有定案，檢視經濟部所建議之可能

處所，以世貿三館最為適當，但負責經營之外貿協會卻藉展期之理由，必須延遲至 105 年

才能釋出場地，顯見行政院推動本案毫無誠意。 

三、世貿三館展期 103 年展期確實已經排定，然 104 年展期必須於十一月開始辦理登記，為使

台灣國貨館能早日設立上路，若暫緩辦理世貿三館 104 年的展期登記，就能配合台灣國貨

館之籌設期程，讓台灣國貨館於 104 年就能上路。 

（二十二）本院葉委員津鈴，為油價持續飆漲接近歷史新高，而台電仍

堅持十月調漲電價，但台電與中油溢領的績效獎金遲遲未處

理，但是 103 年度高額獎金仍是照編不誤，行政院所屬十七

家國營企業 103 年共編列 264 億的績效獎金，其中有九家超

過貧工的 22 萬年薪，行政院對基本工資調漲錙銖必較，但對

國營企業勞工福利卻一毛不減，顯然失當，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國營企業的年終獎金分為績效及考核獎金兩部分，經濟部所屬中油、台電、台糖、自來水

公司每年的績效獎金，均在隔年年中才審定，但即使是預算立法院尚未審查完竣，各國營

事業，卻都在當年就以春節、端午節及小孩開學的「生計平衡」為由，以借支方式預領，

僅留零頭月份做為考績變動的伸縮空間，幾乎是只要領走就要不回來。由於立法院決議要


